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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18-70

号

证券代码：

127003

证券简称：海印转债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海印转债（证券代码：127003）转股期为2016年12月16日至2022年6

月7日，转股价格为人民币3.50�元/股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

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现将2018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502号” 文核准，公司于

2016年6月8日公开发行了1,11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111,1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6]409号” 文同意，公司111,1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已于2016年7月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印转债” ，债券代

码“127003” 。

因公司实施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99999元

（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17� 年7月11日，“海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于2017

年7月11日起由原来的5.26元/股调整为5.25元/股。

根据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满足“海印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

条件。 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于2018年8月9日召开

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海印转债” 转股价格于

2018年8月10日向下修正为3.50元/股。

二、海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8年第三季度，海印转债因转股减少1,900元，转股数量为542股；截止

2018年9月28日剩余可转债余额为1,110,911,700元。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注:由于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分别于2018�年8月6日和2018�年10月

8日解除限售，公司股本结构也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377,759,503 16.79%

-148,107,

065

-148,107,

065

229,652,438 10.21%

03�首发后机构类

限售股

277,334,325 12.33%

-148,000,

000

-148,000,

000

129,334,325 5.75%

04�高管锁定股 99,224,625 4.41% 99,224,625 4.41%

06�首发前机构类

限售股

1,200,553 0.05% -107,065 -107,065 1,093,488 0.05%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1,872,119,

906

83.21%

+148,107,

607

+148,107,

607

2,020,227,513 89.79%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 0 0

三、股份总数

2,249,879,

409

100.00% +542 +542 2,249,879,95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热线电话

020-28828222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截至2018年9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 联系电话：

0531-86196106；联系人：赵女士；济南办事处联系电话：0531-� 87087352�联系人：卢女士

证券代码：

600391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8-041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发哈轴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结案，二审进行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航发哈轴” ）是本案一审的原告（反诉被告），二审的被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

哈尔滨市松柏航空轴承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松柏公司” ）支付中国航发哈

轴货款人民币2,396.85万元； 中国航发哈轴支付松柏公司返货货款50.03万元； 以及以2,

346.82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2日至该款实际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无法判断对公司损

益的影响。

一、诉讼判决情况

一审案件受理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发哈轴涉

及诉讼的公告》（临2017-039）。

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作出判决，并送达了《民事判决书》

(（2017）黑01民初375号)，判决结果如下：

（一）松柏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中国航发哈轴货款23,968,480.77元；

（二）中国航发哈轴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松柏公司返货货款500,309.45元；

（三）松柏公司支付中国航发哈轴以货款23,468,171.32元（本判决第一项与第二项

款项相抵后的数额）为基数、自2014年6月12日至该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崔强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中国航发哈轴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松柏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如松柏公司、崔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80,976.14元，由松柏公司、崔强负担177,193.74元，由中国航发哈轴

负担3,782.40元；反诉费41,115.53元，由松柏公司负担39,072.09元，由中国航发哈轴负担

2,043.44元。 保全费5,000.00元、鉴定费5万元，由崔强负担。

二、二审情况

松柏公司、崔强不服一审判决并已提出上诉。 中国航发哈轴于近日收到由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转交的松柏公司及崔强的上诉状。

（一）松柏公司上诉概况

1、上诉人：松柏公司

2、诉讼请求：

（1） 将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被上诉人10日内支付上诉人不合格产品货款735,

136.52元；

（2）增加判项，判令被上诉人赔偿因其单方擅自解除合同给上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9,

336,704.98元；

（3） 将原判决第三项改判为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以货款13,896,639.27元为基数，自

2017年6月12日至该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4）撤销原判决第四项；

（5）判令重新确定一审案件受理费分担比例及数额，反诉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3、事实与理由：

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上诉人的申请鉴定权；原审法院没有采信黑龙江

思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

（二）崔强上诉概况

1、上诉人：崔强

2、诉讼请求：

不服一审判决书第（四）项“崔强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请二

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3、事实与理由：

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一审诉讼本金23,968,480.77元，在2016年底以前，中国航发哈轴已经按照个别

认定法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中国航发哈轴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力求避免对公司及

投资者造成损失。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报备文件

（一）《民事判决书 》（2017）黑01民初375号；

（二）哈尔滨市松柏航空轴承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及崔强的上诉状。

证券代码：

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7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

第一大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95,547,610股，占公司总股本9.6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新华联控股计划自2018年4月3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1,280,000股（占贵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截至本公告

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已届满，新华联控股未实施减持。

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收到新华联控股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结果的告知函》。截至目前，本次减持

计划期间已届满，新华联控股未实施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95,547,610 9.62% 非公开发行取得：195,547,61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

0 0%

2018/5/2 ～

2018/10/8

集 中 竞

价交易、

大 宗 交

易

0－0 0

未完成：81,

280,000股

195,547,

610

9.6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因二级市场价格原因，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未能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因二级市场价格原因，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未能实施减持。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10-9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8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在股东大会表

决时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张长虹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变更。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由融捷股份董事会召集，现场股东大会于2018年10月8日（星期一）下午15:30在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吕向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

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另外，本次股东大会同时采取

网络投票方式，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互联网投票

时间为2018年10月7日下午15:00至2018年10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名，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2�

名，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0�名。 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14,840,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59,655,203�股的 5.72�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 14,840,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59,655,203�股的 5.72�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59,

655,203股的 0� %。

3、公司董事长吕向阳先生、董事张加祥先生、董事张国强先生、董事谢晔根先生、独立董事沈洪涛女

士、独立董事向旭家先生委托沈洪涛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文件、全部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现场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合肥融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 14,840,12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3,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

2、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840,12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3,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韩宇烈律师和赵东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连越律师事务

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8日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１

，

０３４．０５３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８０８

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商证券、兴业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１

，

０３４．０５３６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

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

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

、本次发行价格

６．３１

元对应的

２０１７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９８

倍，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资本市场服务业（

Ｊ６７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１７．３１

倍（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由于本次发行价格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

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

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

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

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２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发生重

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

１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

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３１

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

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

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记录为准）由晚到早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

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当最高申报价格

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 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

股申购。

（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包销。

（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

７

）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

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价，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情况并综

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

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

发行。

（

８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

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

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

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

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４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

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

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

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５

、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

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６

、 发行人本次发行用于补充资本金的资金额为

１

，

８５８

，

３３５

，

４５５．１８

元，按

本次发行价格

６．３１

元

／

股、发行新股

３１

，

０３４．０５３６

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１

，

９５８

，

２４８

，

７８２．１６

元，扣除预计的发行费用

９９

，

９１３

，

３２６．９８

元后，预计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１

，

８５８

，

３３５

，

４５５．１８

元。 此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

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７

、 本次发行申购， 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

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

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

效申购。

８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

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９

、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

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１０

、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协

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１

）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的；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申购的；

（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

（

４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

５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

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

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

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

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１１

、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

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

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１２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

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的决定。

发行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５１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

模不超过

２

，

２５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已刊登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于 2018年 9月 25日签订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已将不良金融资产共计 5笔

所享有的剩余全部贷款债权（债权具体金额截至 2018年 8月 20日，总债

权余额折合人民币本金 64,499,116.91�元，欠息 15,803,901.12�元，挂账

法律费用 407,953.00�元，合计 80,710,971.03�元，具体详见附件）依法转

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现以通知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的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

的权利义务承继人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公司履行已转让全部债权的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发生其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之情

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通知。

转让方联系方式：林女士：0771-5583048，楼女士：0771-5568190，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 52-1 号东方曼哈顿大厦

受让方联系方式：袁先生：0771-5758606，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凤翔

路 19号信达大厦 11 层

附：具体债务明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2018年 10 月 9 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客户名称 授信品种 本金余额 欠息 法律费用 抵质押人、保证人名称

1 南宁尊奇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32,549,406.39 10,892,557.56 210,735.00 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李明阳、吴明理

2 广西康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1,180,967.15 417,556.23 21,061.00 陈振华、王秋霞、杨赞勇、唐乐

3 东兴神骏燃气具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7,991,280.48 1,514,893.83 81,222.00

抵押人:东兴神骏燃气具有限公司

质押人：刘春霞、李平安

保证人：鹤山市伟伦铜业科技有限公司、鹤山市帝福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刘春霞、李平安、吕龙伟

4 桂林金煌阁食品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0,850,000.00 1,599,495.15 94,935.00

抵押人：荔浦县百利新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人：荔浦县百利新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西荔浦桂邦家居有限公司、廖植雄、李小龙

5 南宁祈顺纸业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11,927,462.89 1,379,398.35 0.00

抵押人：广西劲达兴纸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西劲达兴纸业有限公司、刘劲松、曾杰英

合计 64,499,116.91 15,803,901.12 407,953.00

附件 南宁分行 2018 年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清单（截止 2018.8.20 含，单位：人民币元）

黑龙江金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会议日期：2018年 10月 26日上午 10：00

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金融大厦 11 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形式：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参会表决人员：公司全体股东

列席人员：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清算组成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通知方式：通过传真、邮件、快递及报纸公告等方式通知

会议审议议题：《关于黑龙江金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绥芬河龙金经贸有

限责任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绥芬河金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公司联系人：礼维国、 张琦；联系电话：0451-53622315、53621701；传真：

0451-53608624

特此公告。

黑龙江金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9�日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意向受让方应满足的条件

ZBZR18052 临沂港华水务有限公司49%国有股权 1676.84万元

临沂港华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管道设备安装（凭资质经营）

1、 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外企业法人或自

然人。

2、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

3、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

记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享有，亏损由标的企业

承担。

4、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受让股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接原有的

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5、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本项目公告期即可进入尽职调查期，

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后（或递交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

阅读并完全认可本股权转让项目所涉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及该等报告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本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并

依据该等内容以其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全部接受产权转让公告之

内容。

6、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受让股权后，标的企业继续履行已签

订的全部合同及协议。

7、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

8、本项目交易保证金200万元。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19.9345�

20.3038�

29.9225�

14.6919�

10.8318�

13.6521�

10.3400�

13.8797�

9.0944�

5.4486�

10.0113�

10.0495�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8-18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9月28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10

月1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证券代码：

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46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搬迁至新址办公，现将公

司新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等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3层；

邮编：100032；

投资者咨询电话：010—88067521；

投资者咨询传真：010—88067519；

电子邮箱：zhongnongfazhongye@163.com；

公司网址：http://znfzy.com。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8日


